
支付2014年12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壹万柒仟壹佰柒拾元整。

4、仲裁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四十三）姜丽英申请仲裁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姜丽英

被申请人：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申请人主张及事由

（1）支付2022年12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的工资1,910元；（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金9,550元（2019年1月-2022年12月31日期间）。

3、申请人请求

拖欠2022年12月份整月工资没有支付；解除劳动合同没有给经济补偿（2019年1月-2022年12月

31日）；解除劳动合同没有提前书面通知。

4、仲裁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四十四）李秀菊申请仲裁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李秀菊

被申请人：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申请人主张及事由

解除劳动合同没有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 没有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贰万贰仟玖佰贰

拾元整。

3、申请人请求

支付2011年12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贰万贰仟玖佰贰拾元整。

4、仲裁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四十五）关英男申请仲裁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关英男

被申请人：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申请人主张及事由

解除劳动合同没有提前书面通知，没有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壹万伍仟元整。

3、申请人请求

支付2017年12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壹万伍仟元整。

4、仲裁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四十六）辽宁希友传媒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辽宁希友传媒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被告委托原告在“人车安全隔离护栏”发布广告，签订了四份《广告发布合同》，分别是:2021年1

月26日合同金额42,000元、2021年6月4日合同金额38,100元、2021年11月3日合同金额41,000元、

2021年12月1日41,000元，合计合同总金额162,100元。合同约定了“广告数量、尺寸” ，合同第三条第

(五)项约定“广告画面发布后30天内，甲方(被告)一次性支付合同款” 。 合同第五条第(一)项又约定“甲

方如未按期足额支付广告费，每逾期1日，则按合同总金额的万分之一向乙方(原告)支付违约金，如逾

期10日仍未支付应付的广告费用，甲方应另行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10%的违约金。 ”

按上述两条款约定， 本案违约金有以下两种方式构成:（1） 合同总金额10%的违约金为16,210

元；（2）逾期1日按万分之一的违约金计算,从2022年1月1日至实际付款日止,暂计至2022年6月1日

为2,447.71元。

原告按合同约定履行完合同义务，并向被告出具了发票，但被告仍不付款，故对被告提起诉讼，望

法院判决支持原告诉请。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给付广告费 162,100元，违约金18,657.71元(逾期1日按万分之一的计算违约金，

从2022年1月1日至实际付款日止，暂计至2022年6月1日为2,447.71元)；（2）判令被告给付律师费12,

000元，上述两项合计:192,757.71元；（3）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保全费用。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四十七）韩枫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韩枫

被告一：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沈阳商业城（集团）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韩枫(出租方、甲方)于2007年3月20日与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承租方、乙方)签订

《商铺租赁合同》1份，将其所有的坐落于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23号3单元，建筑面积为27.06平方米的

商铺租赁给被告一商业城。 租赁期间自2007年6月20日至2017年5月31日1年租金标准为人民币43,

837元(税前)，日租金标准按一年365天计算，同时，合同约定被告承诺可以以人民币550,671元回购。

沈阳商业城(集团)对《商铺租赁合同》中的全部条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原、被告双方又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将原合同第二条第1款年租金标准改为在原年

租金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一定比例为新的年租金标准，即为人民币53,481元(税前)，日租金标准按一年

365天计算。

2006年11月20日，沈阳商业城(集团)出具担保函，载明:“沈阳商业城(集团)，现对商业城与沈阳市

沈河区中街路212号商业城·世界名牌折扣商场项目产权业主(买受人)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2009年8月26日,“沈阳商业城(集团)”名称变更为“沈阳商业城(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自

租赁期到期后即2017年6月1日之后原告曾多次到商铺所在地发现该商铺楼被封锁， 原告无法自行进

入并且该商铺所在楼的外窗均遭到破坏，原告所有的商铺一直处于被告控制中，被告并未支付原告任

何占用费用，也并未回购，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判如所请。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商业城回购原告商铺，并支付商铺回购款550,671元；（2）判令被告一商业城支

付商铺回购款利息(计算方式为以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基数，从2017年06月01日至2019年8月19日之前

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被告一商业城支付原

告商铺占用费(自2017年6月1日至判令被告回购之日止，标准按照最后一期标准计算,暂计算到2022

年11月9日,为291,141.77元);以上合计841,812.77元；（4）被告二沈阳商业城(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

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给付责任；（5）二被告共同承担诉讼费。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四十八）上海郑明明实业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郑明明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在商业城一楼经营郑明明品牌化妆品，经营期间由被告统一代收货款，截至原告起诉之日，

被告共欠原告货款， 共计64,379.54元。 被告商业城曾于2019年12月2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64,

214.36元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一张，原告于2019年12月4日承兑时被拒付。 之后原告从商业城撤柜，被

告承诺返还押金10,000元也一直未支付。 上述事实双方于2022年1月30日通过《往来账项询证函》再

次进行对账确认，对账后被告仍然一直拖延付款。

另外，被告曾于2020年7月21日要求原告出具《合同主体变更协议》，该协议第1条约定:甲乙丙三

方经过协商，一致同意自2020年6月1日起甲方(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将原合同项下的相关权利和

义务全部转让给丙方(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自该日起，乙方(上海郑明阳实业有限公司)应严格按

照原合同约定向丙方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 第5条约定:甲方和丙方在2020年12月31日前如不能完成

坐落于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212号和216号的商业城房产(一期、二期)的房产证过户，此协议无效。

综上所述，在原告多次催要无果的情况下，只有将二被告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

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民事权益。

3、原告诉讼请求

（1）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2月至8月货款共计64,379.54元及利息7,

098.75元(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合计71,478.29元；（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押金10,000元

及利息269.78元(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合计10,269.78元(从起诉之日计算)；（3）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

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实际给付上述货款及押金之日止；（4） 本案的诉

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共计81,748.07元。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四十九）沈阳兆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兆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被告为进行企业宣传，委托原告进行服务，如“威风锣鼓” 、“铁百现场写春联” ，双方签订了四份

《委托合同》，分别是:2021年1月25日《现场题写春联委托合同》，合同金额9,500元、2021年11月10

日《铁西百货活动委托合同》，合同金额9,600元、2021年12月1日《铁西百货活动委托合同》，合同金

额5,200元、2021年12月31日《铁西百货活动委托合同》，合同金额20,800元，合计合同总金额45,100

元。合同约定第二条第2项约定“委托费支付方式:在本合同签订后30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

全部活动费用” ，第四条第1项“在乙方完全履行本合同的情况下，甲方违反约定逾期付款，每逾期1日

按未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 。

原告按合同约定履行完合同义务，并向被告出具了发票，但被告仍不付款，故对被告提起诉讼，望

法院判决支持原告诉请。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给付广告费45,100元,违约金4,842.30元(逾期1日按万分之五的计算违约金，从

2021年4月25日至实际付款日止，暂计至2022年6月1日为4,842.30元)，合计49,942.30元；（2）被告承

担诉讼费用、保全费用。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五十）赵志起诉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赵志

被告：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租用被告的柜台用于经营， 但由于疫情原因销售低迷， 双方的租赁期限为2021年7月1日至

2022年6月30日，约定不继续租赁，需提前6个月提出申请，于是原告于2021年11月16日向被告提出撤

柜申请。 但按照双方约定应将保证金返还给原告，原告也因此事曾经向被告主张返还，但被告均以资

金不足为由不予返还，原告无奈起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以维护原告之合法权益。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保证金13,813.9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五十一）沈阳老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起诉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老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9月1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活动服务合同》，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发布快手信息流广告。合

同服务时间为2021年9月19日到2021年9月20日，合同约定服务费为50,000元。 原告按照双方约定为

其投放广告曝光，但被告拒不向原告支付费用，经原告多次协商未果，故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起

诉到法院，望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50,000元广告费；（2）请求法院判令保全费、鉴定费、诉讼费、律

师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五十二）沈阳新恒宝茶业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新恒宝茶业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和被告于2021年12月签订合约，原告进驻被告商场经营专柜，经营期间销售商品款项由被告

收取，被告每月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扣除承包费及固定的促销服务费后，收到原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起20个工作日与原告结算货款，自2022年2月起至10月发票及结算单均已陆续提交给被告，但至

今尚未收到货款，经原告与被告协商多次后仍拒绝付款。 鉴于以上事实，被告方已严重侵害原告的合

法权益，特向法院提出以上诉讼请求，恳请依法判决。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通过法律途径由被告支付给原告2022年2-10月货款74,740.25元；（2）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五十三）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禾芯绒业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禾芯绒业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9月14日，原、被告就原告在被告方商场内经营专柜事宜电子方式签订了《联营合同》，合

同约定经营场地位于沈阳铁西百货店3层某铺位， 经营期间自2021年9月1日起至2022年3月31日止:

合同签订后三日内,交纳保证金10,000元。

合同中第四条结算条件原、被告约定按“第四种方式结算即:“乙方(原告)每月按销售额的一定比

例向甲方(被告)缴纳承包费。 以上承包费，如由甲方(被告)统一收银的，则每月承包费由甲方(被告)直接

从乙方(原告)当月货款中扣除，如由乙方(原告)自行收银，则每月承包费由乙方(原告)用现金缴纳，乙方

(原告)未按上述约定缴纳承包费的，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被告)支付欠款总额0.1%的违约金。 ”

原告缴纳质保金后,被告于2022年5月20日向原告出具《据》一份以确认收到该款项一事。

期间双方又就其他收费项目达成服务费补充协议若干。 合作期间双方一直认真履行合同，至2022

年9月，原告与被告解除合同并完成撤柜，双方合同终止。 但至2022年1月至3月期间，被告却迟迟未按

合同给付原告应付款。 双方通过结算系统确认1月扣除其他费用后被告应付原告应付款人民币98,

389.81元、2月应付款为人民币14,986.56元、3月应付款为人民币3,090.92元。 共合计应付金额为人民

币116,467.29元。 按照合同约定，被告方应支付原告方违约金暂计人民币34,242.75元。

现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方仍未按时给付原告应付款。 也未退还原告已缴付的质保金。 原告无奈

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判决。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合同应付款人民币116,467.29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

原告违约金暂计人民币34,242.75元；（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质保金人民币10,000元，以上

暂合计人民币160,710.04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五十四）帕罗羊绒制品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帕罗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在被告商场经营专柜销售“帕罗” 品牌针织商品，现双方合作关系已经终止，原告从被告处

撤柜，但被告尚应支付原告款项153,454.4元。 双方合作期间，原告向被告支付质保金10,000元，现双

方合同关系已经终止，相关质保金应予退还。

原告认为，被告逾期支付款项及未予退还质保金是引起本案纠纷的直接原因，理应履行支付义务

和赔偿原告逾期付款损失。 据此，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原告的

诉讼请求。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153,454.4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自2021年4月1日起以未付货

款本金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2）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质保金10,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自2021年4月1日起以返还质保金本

金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

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以实际发生为准)。

4、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五十五）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起诉商业城、商业城百货、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被告1：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2：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被告3：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12月29日，原告与被告商业城签订了编号为(2022)信辽银贷字第722141221001号《人民

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同约定:1、被告商业城向原告借款人民币55,922,170.78元(伍仟伍佰玖拾

贰万贰仟壹佰柒拾元柒角捌分)，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用于偿还(2020)信辽银贷字第722141201141

号的贷款;2、贷款期限自2022年1月5日至2023年1月5日;3、本合同项下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贷款期

内利率保持不变，以贷款实际提款日定价基础利率+250.75基点(1基点=0.01%)，即年利率6.3075%;4、

本贷款自实际提款日起计息，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20日，利息计算公式为:利息=实际贷款余额x计

息期间的实际天数x年利率/360天;5、商业城如未能按本合同约定偿还本金，原告有权根据实际逾期

天数，按本合同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315.375基点(1基点=0.01%)的年利率标准计收罚息，并同意罚

息金额计算以原告计算结果为准:6、商业城未按时支付的利息(包括被原告宣布全部或部分到期的本

金对应的利息)和罚息，自逾期之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按合同上述约定的逾期贷款罚息利率和结息

方式计收复利。 合同签订后原告履行了放款义务。

为担保上述贷款合同的履行，原告与被告2商业城百货于2021年12月29日签订了编号为(2022)信

辽银保字第722141221001号《保证合同》，合同约定:1、被告商业城百货对原告与商业城所签署的编

号为(2022)信辽银贷字第722141221001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提供连带保证担保;2、担保的

债权本金为人民币伍仟陆佰万元整;3、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

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

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原告与被告3铁西百货于2015年1月15日签订了编号为(2015)信辽银最抵字第722061151002号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自有不动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于2018年1月9日签订《抵押权变更协

议》、2018年1月18日签订《抵押权变更协议》、2020年12月31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补充协议》、

2021年12月29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补充协议》，变更后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1、被告3铁西

百货以自有不动产对原告与商业城在2015年1月15日至2024年12月24日期间所签署的贷款合同提供

抵押担保;2、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陆仟柒佰贰拾万元整;3、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

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

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原告已办理抵押登记。

根据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商业城应于2023年1月5日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商业城未按时偿还上述贷

款，其余各被告亦未履行担保义务。 鉴于各被告已严重违约，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依据上述《人民币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第13条、第19条的约定、《保证合同》第9条、第15条的约定及《最高额抵押合同》

第8条、第12条、第20条的约定，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障原告合法权益。

3、原告诉讼请求

（1） 请求判令被告商业城偿还原告贷款本金人民币55,922,170.78元， 利息人民币441,683.88

元，合计56,363,854.66元(以上利息金额含利息、罚息及复利，暂计至2023年1月5日(含当日)，2023年1

月5日之后利息、罚息、复利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所有款项时止)。 判决生效后延迟给付的，按民事诉讼

法第260条执行;（2） 请求判令被告2商业城百货对上述第1项诉请中所列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请求判令原告对被告3铁西百货提供的抵押物(具体抵押物详见《最高额抵押合同》附件一:《(房

地产)抵押物清单》)在最高额抵押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4）请求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

全费及原告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

4、保全情况

法院出具的（2023）辽0103民初4529号《民事裁定书》情况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关于收到法院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号）。

5、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五十六）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起诉铁西百货、商业城、商业城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被告1：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被告2：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3：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21年12月29日,原告与被告1铁西百货签订了编号为(2022)信辽银贷字第722141221002号《人

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同约定:1、被告铁西百货向原告借款人民币95,000,000元(玖仟伍佰万元

整)，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用于偿还(2020)信辽银贷字第722141201142号的贷款;2、贷款期限自2022

年1月5日至2023年1月5日;3、本合同项下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贷款期内利率保持不变，以贷款实际

提款日定价基础利率+250.75基点(1基点=0.01%)，即年利率6.3075%;4、本贷款自实际提款日起计息，

利息计算公式为:利息=实际贷款余额x计息期间的实际天数x年利率/360天，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

20日;5、铁西百货如未能按本合同约定偿还本金，原告有权根据实际逾期天数，按本合同届时适用的

贷款利率加315.375基点(1基点=0.01%)的年利率标准计收罚息，并同意罚息金额计算以原告计算结果

为准;6、铁西百货未按时支付的利息(包括被原告宣布全部或部分到期的本金对应的利息)和罚息，自

逾期之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按合同上述约定的逾期贷款罚息利率和结息方式计收复利。 合同签订

后原告履行了放款义务。

为担保上述贷款合同的履行， 原告与被告2商业城及被告3商业城百货分别于2021年12月29日签

订了编号为(2022)信辽银保字第722141221002号、(2022)信辽银保字第722141221002-1号《保证合

同》，合同约定:1、被告商业城、商业城百货对原告与铁西百货所签署的编号为(2022)信辽银贷字第

722141221002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提供连带保证担保:2、担保的债权本金为人民币玖仟

伍佰万元整;3、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

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原告与被告1铁西百货于2015年1月27日签订了编号为(2015)信辽银最抵字第722051151003号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自有不动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于2018年1月10日签订《抵押权变更

协议》、2018年1月23日签订《抵押权变更协议》、2020年12月31日签订《抵押权变更协议》、2021年

12月29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补充协议》，变更后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1、被告1铁西百货以

自有不动产对原告与其自身在2015年1月27日至2024年12月24日期间所签署的贷款合同提供抵押担

保;2、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壹亿壹仟肆佰万元整;3、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

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

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原告已办理抵押登记。

根据贷款合同约定，被告铁西百货应于2023年1月5日偿还全部贷款本金，铁西百货未按时偿还上

述贷款，其余各被告亦未履行担保义务。 鉴于各被告已严重违约，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依据上述《人

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第13条、第19条的约定、《保证合同》第9条、第15条的约定及《最高额抵押合

同》第8条、第12条、第20条的约定，向贵院提起诉讼，以保障原告合法权益。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铁西百货偿还原告贷款本金人民币95,000,000元，利息人民币650,196.75元，

合计95,650,196.75元(以上利息金额含利息、罚息及复利，暂计至2023年1月21日(含当日)，2023年1月

21日之后利息、罚息、复利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所有款项时止)。判决生效后延迟给付的，按民事诉讼法

第260条执行;（2） 请求判令被告2商业城和被告3商业城百货对上述第1项诉请中所列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3）请求判令原告对被告1铁西百货提供的抵押物(具体抵押物详见《最高额抵押合同》附

件一:《(房地产)抵押物清单》)在最高额抵押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4）请求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的

诉讼费、保全费及原告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

4、保全情况

法院出具的（2023）辽0103民初4850号《民事裁定书》情况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关于收到法院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号）。

5、一审判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五十七）深圳市大沣实业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深圳市大沣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2018年开始原告在被告商场经营“康莉” 女鞋品牌，由被告设置的统一收银台收银，被告每月扣

除相应的费用后向原告出具结算单，甲方提供结算单后5日内乙方应对结算单盖章确认并与增值税专

用发票一同提供给甲方，甲方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与乙方结算货款。 截至今日，经双方对账，被告尚

欠付原告2022年4月至2022年9月的销售货款，金额共计:39,904.78元。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

定及双方合同的约定，被告迟延付款的行为已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双方合同的约定，侵犯了原告的

合法权益。

综上，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据我国《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法院提起

诉讼，望判如诉请。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39,904.78元。（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的

利息损失335.11元。 以当月货款为基数，自2022年5月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暂计算至2022年9月30日，要求计算至所有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以上合

计人民币:40,239.89元。 （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4、一审判决情况

一审法院判决（已生效）如下：

（1）被告铁西百货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深圳市大沣实业有限公司

货款39,904.78元；

（2）驳回原告深圳市大沣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3元，由被告铁西百货承担(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直接给付原告)。

（五十八）沈阳诚益佳商贸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诚益佳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自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与铁西百货签订了《超市商品合同》，合同约定由原

告向铁西百货提供“雪花啤酒” 货物，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铁西百货供货。 根据合同约定，截至到

2021年12月31日，铁西百货应履行全部付款义务。 但截止目前尚欠货款10,446元。 原告多次找到被

告，被告推脱不予给付所欠货款，协商未果。

以上所述属实，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望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货款人民币壹万零肆佰肆拾陆元整(￥10,446元)；（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4、一审判决情况

一审法院判决（已生效）如下：

被告铁西百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沈阳诚益佳商贸有限公司货款10,446

元。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2元，减半收取31元，由被告铁西百货承担。

（五十九）沈阳桃李面包有限公司起诉铁西百货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阳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被告：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被告双方2022年1月1日起建立买卖关系，由原告供给被告桃李品牌食品，截止2022年11月17

日，被告已累计二个月（即8、9月)拖欠货款53,812.91元，已超过合同规定回款日期，此款经原告多次

催要，至今仍未回款。 根据《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为维护

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判如所请。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给付货款人民币53,396.42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款期间产生的利

息416.49元，按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利率计算(截止2022年11月17日),以上诉讼标的(本金和利息)

合计为53,812.91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4、一审判决情况

一审法院判决（已生效）如下：

被告铁西百货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桃李面包有限公司货款53,396.42元。

如被告未按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46元，由被告铁西百货承担1,135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直接给付原告），由原告

承担11元。

（六十）王学艳起诉商业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王学艳

被告：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原告主张及事由

原告与被告之间系商业服务合同关系，2022年8月19日15时10分许原告在被告处选购商品过程

中，行至负一层滚梯时，因该区域没有管理人员看护被他人绊倒，致其身体受伤，经120救护车送至沈

阳市盛京医院治疗共计发生损失5,151.02元，根据民法典之规定，原告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

其诉请，以维护其合法权益。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医疗费3,884.02元，交通费1,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267元，共计5,151.02元；

（2）案件受理费用由被告承担。

4、进展情况

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如下：

（1）判令被告赔偿医疗费5,019.82元，交通费1,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267元，人身伤害补偿费

3,000元，共计9,286.82元；（2）案件受理费用由被告承担。

5、裁定情况

一审法院裁定（已生效）如下：

准许原告王学艳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0元，由原告王学艳负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公告中涉及的已下达生效判决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 在审案件尚

在审理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故公司暂时无法对可能产生的

影响做出判断。

公司将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根据案件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0030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商城 公告编号：2023-017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再审。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人民币1,500万元及利息。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本公告所述案件再审尚在审理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的可能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故公司暂时无法对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判断。

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沈阳商业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城集团” ）起诉沈阳商业城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城” 或“公司” ）。 公司于近日收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2023）辽民申954号】，现将相关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一、案件进展情况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商业城集团（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

被申请人：商业城（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

2、案件基本情况及诉讼请求

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商业城集团起诉商业城请求法院判决赔偿损失1,500万元及利息等诉讼请

求。 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商业城集团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800

元，由商业城集团负担。 案件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12个月累计涉及诉讼

和仲裁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号）。

商业城集团不服一审判决，向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 ）提起上诉后，

二审法院已作出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的判决。 案件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涉及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1号）。

3、再审申请人主张与事由

申请人认为：一审、二审判决在案件重要的事实认定方面均没有证据支持，以主观臆测代替事实

证据，对申请人提交证据视而不见，不依法采信，在自认事实存疑的前提下，出现严重事实认定错误和

重大遗漏。 申请人提交本案证据已足以证明，案涉二房屋不包含在申请人改制前原沈阳商业城(集团)

2005年设立安立置业公司的实物出资范围内;申请人依法拥有案涉二房屋的最终所有权:被申请人是

拆除案涉二房屋的主体单位，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案涉二房屋的损害赔偿金，合法、合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6条、第207条第(二)款的规定，申请人提请再审，恳请法院依据事

实和法律，依法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并依法判如所请。

4、再审请求

（1）依法撤销本案一审、二审判决，判决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即判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财

产损失1,500万元及利息;（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5、最新进展情况

本案再审尚未开庭。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公告所述案件再审尚在审理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故

公司暂时无法对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判断。

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并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及股东的

利益，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4日

（上接B0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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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勤上股份” ）董事会于2023年2月

1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3月3日（星期五）14：30-15：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3年3月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3月3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23年3月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横江厦工业四路3号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权登记日：2023年2月28日（星期二）。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董事长梁金成先生。

8、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召集人、主持人及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计31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370,399,1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6067％。 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人，均为2023年2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

公司股东。 上述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66,863,6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3622％。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在《股东大会通知》规定的网络投票时

间内参加投票的股东共2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535,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444％。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广东君信

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9,546,5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698％；反对852,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3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920,9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1368％；反对852,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86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2.00�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9,546,5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698％；反对852,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3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920,9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1368％；反对852,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86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3.00�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9,756,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265％；反对642,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130,7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3492％；反对642,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5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勤

上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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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受理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

知》（深证上审〔2023〕186号），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

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深交所、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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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召开方式：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2023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3年3月3日15:00。

3.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3月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3月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3年3月3日9:15至2023年3月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的地点：北京景山酒店一层会议室（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31号）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董事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粘建军先生

7.公司于2023年2月16日以公告方式通知各位股东。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1,444,869,7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7.57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419,109,6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6.19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25,760,1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83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人，代表股份26,960,1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4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2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4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人，代表股份25,760,1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831％。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4,445,2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6％；反对424,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35,6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255％；反对424,5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7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4,445,2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6％；反对424,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35,6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255％；反对424,5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7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汪华、薛祯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及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4日

证券代码：000717� � � �证券简称：中南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

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2年9月29日，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22年

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22年10月17日该议案经2022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郭明文先生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通知公告之日，郭明文先生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认可的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根据相关规定，郭明文先生书面承诺了参加深交所最近一次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

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9月30日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关于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的书面承诺的公告》。

2023年3月3日，公司收到郭明文先生的通知，郭明文先生已按照相关规定参加了深交所举办

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前培训（线上）并取得了由深交所颁发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4日

证券代码：002761� � � � � � �证券简称：浙江建投 公告编号：2023-017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受理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3〕148号）。 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事项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

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三月三日

关于大成景泽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

提示性公告

大成景泽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合同于2022年9月15日生效。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大成景泽中短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或“《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基金合

同》生效后，连续 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

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合同》自

动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鉴于本基金可能出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为保护基金

份额持有人利益，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特将本基金相关情况及风险提

示如下：

一、若截至2023年3月16日终，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持续低于5000万元，则本基金已连续50个

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 若出现上述情况，则自2023年3月17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

清算程序，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停止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

二、若发生上述基金合同终止情形，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成立基

金财产清算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以上可能发生的风险。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

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并将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等后续安排，敬请投

资者关注。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dcfund.com.cn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3月4日

关于国寿安保尊弘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制金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3月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寿安保尊弘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寿安保尊弘短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100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国寿安保尊弘短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寿安保尊弘短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调整大额申购限制金额起始日 2023年3月6日

调整大额转换转入限制金额起始日 2023年3月6日

调整大额定期定额投资限制金额起始日 2023年3月6日

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制

金额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国寿安保尊弘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现有基金份额持有

人的利益。

下属分类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寿安保尊弘短债债

券A

国寿安保尊弘短债债

券C

国寿安保尊弘短债

债券E

下属分类基金的基金代码 011008 011009 011010

该分类基金是否调整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入、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限制金额

是 否 否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司将于2023年3月6日起调整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限制金额， 本基金单个开放日单个基金账户A类基金份额累计申购申请金额上限由300万元

（详见基金管理人2022年11月1日发布的《关于国寿安保尊弘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C类份额

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制金额的公告》）调整至5000万元，即自2023年3月6

日起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单个开放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申请金额不得超过5000万元。 如单个开

放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金额超过上述限制， 本基金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投

资者办理具体业务时应遵照本公司的相关要求；

（2）自2023年4月3日起，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金额

上限由5000万元恢复至300万元；

（3）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赎回、转换转出等其

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4）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恢复办理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时间届时将另行公

告；

（5）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9-258-258，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gsfunds.

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01968� � � � � � � �证券简称：宝钢包装 公告编号：2023-013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上

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受理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

请的通知》（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59号），上交所依据相关规定对公司报送的沪市主板上

市公司发行证券的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该项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

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939� � � � � � � �证券简称：重庆建工 公告编号：临2023-008

转债代码：110064� � � � � � � �转债简称：建工转债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差额补足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年 8�月 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

对重庆奉建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所承建工程项目的64.276亿元授信按50.98%比例提供流动性支持，

承担差额补足责任。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披露的“临2022-058”号公告。

2023年3月2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转发的重庆市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对上述差额补足事宜的批复，同意公司按50.98%比例承担差额补足责任，金额不超

过32.78亿元。

本次提供差额补足事宜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并根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四日

信息披露

20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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